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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规定，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本次拟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利于

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允性，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及相

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2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一致

同意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未成就及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21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营运指数未

达到《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所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

励计划》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

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期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50.8万股。同时，一名激励

对象被上级主管单位调离至其他企业，因而丧失激励资格，公司应回购注销其所

持有的已获授且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4 万股，并调整回购价值为 3.28元/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已履行现阶段相应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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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以

3.28 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56.2 万股限制性股

票，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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